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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现将《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为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管理，根据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8号）明确规定，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，应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完成备案。《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》（建房规〔2023〕2号）重申，为新建商品房销售、存量房买卖与租赁提供代理、居间等服务的机构，应当按照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规定向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备案。
当前我市房地产经纪市场规模持续扩大，从业人员流动性强，需通过细化本地配套政策，确保国家层面监管要求落地见效。
二、制定依据
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《住房租赁条例》为上位法依据，结合《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建房〔2016〕168号）等政策文件，起草了《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》。
三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调研摸底
对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、分支机构开展全面排查，梳理备案现状、存在问题，形成调研报告。
（二）起草初稿
组建专项工作组，结合调研结果与上位法规要求流程，起草《通知》初稿，明确备案对象、范围、条件、监督核心内容。
（三）征求意见
通过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各区（县）建设局、市房地产业协会征求建议，累计收集意见7条，经充分沟通，采纳1条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通知》共四部分。一是明确备案对象，强化主体责任。二是明确备案时限，规范办理程序。三是加强加盟店管理，杜绝规避备案行为。四是落实公示制度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